


編號 縣市 行政區 段 地號 面積㎡
權利

範圍

1 臺南市 學甲區 興善段 0510-0000 2,071.32 1/29

2 臺南市 學甲區 興善段 0512-0000 888.80 24/696

3 臺南市 學甲區 興善段 0513-0000 508.12 24/696

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

1 吳新貴 1/80

(以下空白)

申請人(部分繼承人)應繼分如下：

臺南市政府發給價金土地及建物清冊
107年10月23日府地籍字第1071018526A號

原登記

名義人

謝三

謝三

謝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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